
1

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会文件

[2021]03 号

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优秀教学奖评选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激励教师热心教书育人，潜心从事林业教育，

培养知林爱林务林人才，争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，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

任的时代新人，根据《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奖励办法》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在职在岗教师，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从事林学专业教育教

学在职在岗教师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.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

以教书育人为使命，社会责任感强。具有高尚的师德和职业操守，强烈的事业心和责

任感，立德树人，潜心教育，治学严谨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。

2. 在一线从事教学、科研和教育教学管理，教育教学理念先进，注重教学改革创

新，在人才培养模式、培养体系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法改革探索、大学生创新创业引

导，科研成果和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，深受学生欢迎，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。

3. 评选前三年内取得下列业绩者可优先。

（1）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名师、教学成果奖、教学竞赛奖、教材奖和课程奖等；

（2）获省部级以上政府科技成果奖励（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、发明奖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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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科技部认定的社会力量科技成果奖；

（3）指导学生获省部级及以上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或其他竞赛奖；

（4）获省部级及以上政府授予的荣誉或表彰。

三、申报与评选程序

1. 采用专业（教研室）推荐、同行推荐和教师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现任院（处）

领导不参评。由参评教师填写《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教育教学奖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

连同支撑材料交奖励办公室。

2. 由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奖励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，根据申请对象的工作实绩，

拟定获年度“优秀教学奖”人员名单，并将名单在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和江西环境工

程学院公示 5个工作日。

3. 根据评奖委员会的评议意见，由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确定最终入选

名单。

4. 每年教师节期间，召开颁奖大会，为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

5. 本奖励办法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
